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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报告

根据工作安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价目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我委成立监审小组，委托第三方伊犁溯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24年10-12月，以霍城县恒安液化气有限公司为测算点，根据霍城县恒安液化气有限公司提供的2024年1-11月民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财务资料，测算出霍城县民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3591][bookmark: _Toc25322][bookmark: _Toc9965]一、成本测算项目
[bookmark: _Toc15471]霍城县2024年民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测算。
二、被测算单位基本情况
略        
三、成本审核的主要依据
主要政策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企业会计准则》；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4.《自治区定价成本固定资产折旧一般技术规范（试行）》；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价目录》;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
7.《自治区天然气短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暂行）》；
8.《自治区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暂行办法》；
9.《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
（二）审核单位收集的有关资料
1.实地查勘资料；
2.提取被审核企业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10492][bookmark: _Toc8260][bookmark: _Toc8128]四、成本审核应当遵循的原则和主要程序
[bookmark: _Toc16653][bookmark: _Toc32442][bookmark: _Toc2236]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对应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bookmark: _Toc30741][bookmark: _Toc32157][bookmark: _Toc11671]五、成本测算结论
（一）监审成本构成；民用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包含气源平均进价、罐装价格及增值税。
民用液化石油气罐装成本包含运杂费、综合管理费、财务费用、税金及利润。
综合管理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及附加、灌装费、折旧费、修理费、管理费、气瓶检测费、合理损耗、安全生产费等。
（二）定价单位成本
单位成本为6.5238元/Kg，液化气每瓶为12.5Kg，则每瓶液化气定价单位成本为81.547元/瓶。
（三）出厂价格
[bookmark: _Toc177][bookmark: _Toc21185][bookmark: _Toc12083]霍城县民用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96.00元/瓶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是根据霍城县恒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成本资料完成的，资料真实性、合法性由项目单位负责。
（二）安全生产费应单设科目，账务处理应做调整。瓶装液化石油气的合理损耗也未单设科目。
（三）参与本次成本测算的所有工作人员均与被测算单位无利害关系。
（四）本报告仅为定价机关价格决策服务，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引用本报告内容，可能会出现由于核算指标等概念不同形成的误差，本报告制作单位不承担责任。
（五）凡使用本报告者均应妥善保管和慎重使用本报告。由于使用不妥或保管不善引起的纠纷或问题，责任自负。



霍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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